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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22-111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 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10 月 10日，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京蓝科技”、“上市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报

的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2〕第 46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对所关注

的事项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就《问询函》所提及的问题

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现已完成对《问询函》的答复工作，具体

回复情况如下： 

问题一.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为 12,401.79

万元、-26,041.42 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71.34%、18.41%，。你公

司 2022 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01.46 万

元，同比下滑 164.88%；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7,211.55 万元，

较期初下降 26.84%，其中受限金额为 5,745.03万元；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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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 190,201.22 万元。此外，你公

司已逾期未偿还的有息借款期末余额为 116,553.05 万元。请你

公司： 

（一）结合近年来主营业务经营状况、收入结构变化情况等，

说明净利润持续为负、报告期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并分业务板

块分析你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拟采取的提升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的相关安排，并提示相应风

险。 

回复如下： 

1、因受到如下各方面因素影响造成了公司净利润持续为负、

报告期收入大幅下滑，具体如下： 

（1）受房地产市场疲软，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2019 年 5月~2022年 8 月，房地产价格整体

呈现下跌态势。地方政府延缓土地出让或者土地出让收入减少。

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污染地块修复的招标进程比以往缓慢，

部分地区市场招投标项目延迟招标甚至取消招标。 

（2）市场竞争加剧，最低价中标招标项目增多。 

央企、地方国企、私企等各路企业纷纷进入环境修复领域， 

市场竞争难度不断加大。而招标方过于强调成本，许多招标项目

中标条款限定为最低价中标。公司为减少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等

方面的隐患，严把投标入口关，主动放弃最低价中标项目的投标。

造成市场份额受到压缩，进而造成营业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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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招标项目回款周期拉长，以垫资为主，回款不确定

性增加，受制于资金筹措等因素，公司不得已主动放弃垫资金额

大，垫资周期长项目的投标。 

公司核心业务以往所承接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苏

州、温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项目以大型或超大型为主，而

自 2021 年以来，上述地区招标的项目较少，其他地区招标项目

占比较多，这些地区招标的项目多以垫资施工为主，部分项目整

个施工周期过程中基本不支付进度款，而只是在项目竣工时一次

性付 50%-70%左右，垫资周期长达 1.5 至 3年左右，受制于资金

筹措等因素，对此类项目谨慎性投标或主动放弃投标，造成市场

份额受到压缩。进而造成营业收入下降。 

（4）受到疫情持续反复的影响 

近年来国际国内疫情持续多点散发、多地频发，对公司前往

各地进行市场开拓、开展商务活动、从事技术交流和推广，项目

部安排生产经营、组织业主单位和专家进行竣工验收、应收账款

回收等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降低了相关工作的成效。 

受疫情影响，工作人员和所需物资不能按时到达预计地点，

大量原材料价格上涨甚至断供、货运周期也不断延长；甲方财政

紧张，因此迟延支付对公司的应付款项，造成公司回款困难、工

程成本增加、农民工工资支付困难；以上多种综合因素使公司作

为承包方施工成本大幅上涨，资金回笼周期加长，资金紧张，毛

利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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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受多种因素影响造成公司外部融资环境恶化，因此市

场拓展和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自 2020 年 9 月以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法院认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造成公司融资环境恶化，外部融资规模受到一定程度

的限制，加之工程款回款周期的拉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

业务拓展。 

（6）燃气等动力费上涨，造成毛利率下降。 

自 2021 年以来，燃气、电力、柴油等动力价格大幅上涨，

同时，钢材、运输、分包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上涨，造成毛利率

下滑，进而影响净利润下滑。 

2、综上所述，疫情持续反复、宏观经济不利变化、市场流

动性紧缩、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不利因素确实对公司业务开展

及盈利能力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但基于公司在技术、人员、

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加之公司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相关应对措施

（详情如下），土壤修复业务板块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生态节水业务板块也同样受到如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不利影

响，经营环境不甚乐观，但京蓝沐禾从事的生态水利行业潜在市

场空间较大，且京蓝沐禾经过多年积淀拥有省级企业院士工作站

和工程技术中心，具备年实施 400万亩节水灌溉工程的产品制造

生产能力。曾为全国节水行业的领军企业、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和

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相关在手订单及项目亦正在实施中。截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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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京蓝沐禾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园林环境业务板块由于融资环境紧张、社会资本方资信变化、

政府方承诺的配套投入未能兑现等因素造成项目回款受阻，资金

流严重匮乏，加之原董事长高学刚涉嫌非法集资刑事犯罪的影响，

北方园林目前已经丧失重新承接新项目的能力，存在影响其持续

经营能力的风险因素。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已经针对北方园林现有情况作出了一系列相应举措，包

括但不限于清查项目，对项目进行分类，逐步进行项目清库处理；

对公司各项资产进行清查，处置不良资产清偿债务；成立含外部

律师在内的专业法务团队对涉诉事项进行统一处置，积极应诉，

并及时起诉，针对高学刚等人的违法行为公司以及给北方园林造

成的损失事项公司已经申请冻结了相应资产；精简人员，仅留有

核心部门的核心人员；加大清收力度，对仍有清收可能性的应收

账款集中清收。目前除少量人员工资外，北方园林无其他运营成

本。 

3、公司拟采取的提升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的相关安排 

（1）土壤修复业务板块主动改变营业收入依靠单一污染场

地修复领域，积极布局新领域市场 

公司土壤修复业务板块在稳定土壤及地下水修复这市场的

同时，利用自身丰富项目施工管理经验和完善的环境修复技术体

系，也在固体废弃环境污染治理、农田土壤环境综合治理、矿山

生态修复等修复领域提前进行市场开发，技术研发，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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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诸多技术成果，部分技术成果已经实现

转化和项目落地。后续随着相关项目逐步落地将对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2）加大工程款清欠工作力度，加速工程款回收 

针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余额高，回款未达预期这一现象，

成立以业务板块总经理为组长，财务部、商务部、项管部、工程

技术部、法务部等部门分管副总经理为副组长的清欠工作组，推

动在施项目的验工计价，完工项目竣工验收，已验收项目的竣工

决算，已结算的项目的催收工作，安排专人逐一梳理每一笔应收

账款的存在的背景及原因，针对不同的项目情况，采取发催款函、

协商、起诉等不同的催收措施和应对策略，加快工程款的回收，

以支撑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开拓新项目需求。公司资金紧缺的情

况逐步得到缓解后将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开拓新的项目进

而有效提升盈利能力。 

（3）签订集采协议，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与资金实力较强的供应商签订集采协议，形成长期稳定的战

略合作和互利双赢的关系，让利于具备垫资实力的供应商，在协

议中约定较长的付款周期，转移资金支付压力，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推动项目施工正常开展，实现资金良性循

环这一目标。 

（4）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工作效率 

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引进外部先进的管理理念，结合内



7 

外部人才培训活动，形成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了高素质、

专业化的管理和施工团队，通过管理创新，提升工作效率，同时，

通过优化人才结构，进一步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 

（5）加大技术研发和设备开发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降

低成本。 

公司研发活动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节能降耗为目标，

公司成立技术管理委员会，制定研发目标与工作计划，对研发项

目的选题、立项进行严格把关，对研发过程进行多角度考核，对

研发项目的结题和验收与科技成果挂钩。同时，与多所高校及科

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不断提高研发技术实力。 

综上所述，在面对内外部各种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公司一如

既往的注重履约管理、注重工程质量，同时积极开拓新业务领域，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等，

采取了“稳发展”的发展策略。 

（二）结合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及货币资金余额下滑、

资金受限情况、一年内到期有息债务规模较大且存在大额逾期债

务等，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实际可动用资金情况、短期及长期偿

债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充分揭示流动

性风险。 

回复如下： 

（1）报告期经营性现金流为-10,014,608.01 元。具体情况

如下：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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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9,107,818.13  432,023,349.33 

     收到的税费返还      3,814,383.1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336,985.96  33,241,623.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8,259,187.21  465,264,972.7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8,925,737.09  303,896,395.3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234,238.45  76,862,235.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8,659,879.13  15,351,351.3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3,453,940.55  53,719,196.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8,273,795.22  449,829,17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14,608.01  15,435,793.93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及业务拓展因受到多种因素的不利影响

（详情请见问题一相关回复内容），造成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等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减少，因此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下滑。同时，为降低经营性现金流量减少给公司造成的资金压力，

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依据回款情况量入为出，

尽可能压缩对外付款规模，压缩管理费用支出等（详情请见问题

一相关回复内容）。 

（2）报告期货币资金 72,115,472.45 元，期初货币资金

98,575,149.66 元，较期初下滑 26.84%。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回

款缓慢导致货币资金存量的下降。 

（3）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 323,924,488.30

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286,250,138.83 元，一年内

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31,997,833.12 元，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 

5,676,516.35 元。主要为长期借款，占比 88%。  

短期借款 1,578,087,730.39 元。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

总额为 970,056,699.89 元。长期借款合计 557,599,235.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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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未偿还的长期借款总额为 195,473,815.91 元。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逾期总额为 1,165,530,515.80 元。其中短期借款逾期

占比 61%，长期借款逾期占比 35%，整体逾期金额占比 55%。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 88.30亿元，其中应收账款余额为

16.96亿元，存货与合同资产余额为 42.87亿元，主要来源于公

司实施的相关项目。截至目前，公司的各类项目信用良好，违约

风险较小。同时公司正在积极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相关措施保

障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的必要资金需求。公司依据现有债权

及应收账款性质分别成立相应清收清欠工作组，通过多方力量加

快资金回笼；加强诉讼催收力度，聘请专业律师团队通过集中诉

讼等方式，尽最大力量促进回款；委派专人负责在施项目落实阶

段性结算和资金回笼，已竣工未结项目落实到人并限期完成结算

与回款，最大限度减少资金占用；采取多种方式加速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变现；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协商，对到期债务进行展期或

倒贷，缓解集中还款的压力。同时，强化管理，目前，公司成立

财务委员会、公司治理委员会和运营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降

本增效。另外，公司通过积极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取得了能

够满足持续经营及业务开展的授信额度。 

    综上所述，债务违约、资产受限、强制执行等事项对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但公司通过多种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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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措施正在逐步化解如上事项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预计现金流

入可以补充必要的流动性需求，具备维持持续经营能力的偿债能

力。公司整体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2022年 6月 30 日至你公司财务报表披露日，你公司

新增 1笔逾期债务，涉及金额为 15,202.54 万元。请说明新增逾

期债务的具体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并

核实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逾期债务。 

回复如下： 

新增逾期债务债权人为北京创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公司全

资子公司京蓝能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能科”）为满

足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以部分应收账款进行抵押向北京创飞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 司 融 资 ， 如 上 逾 期 债 务 本 金 金 额 为

152,025,399.00 元，逾期时间为 2022 年 7月 20日（为 2022年

半年度报告期后事项）。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公司其他逾期债务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北方园林、兴北园林为京蓝科技提

供质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新增逾期债务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机构 借款余额 到期日 产生背景 

1 京蓝沐禾 工商银行翁牛特旗 3,700.00 2022/06/09 流动资金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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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多家控股子公司于 2021 年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中，实际控制人因为你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担保而产生连带清偿责任，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请你公司说明： 

（一）你公司及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后对你公司生产

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是否出现生产经营停滞、融资受限等情

形，相关子公司是否为你公司重要子公司，你公司消除上述影响

的应对措施。 

回复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北方园林、京蓝沐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后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未造成实质不利影响，公司未出现

生产经营停滞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后确实

造成了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融资受限的情况，截至目前，北方园林

和京蓝沐禾分别为公司园林环境业务板块及生态节水业务板块

的重要子公司。为消除公司及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事项给

公司带来的影响，公司积极寻求多种途径并采取多种方法化解相

关风险。公司已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一是成立专项清收清欠工作组，专职负责各业务板块应收账

款的清收工作，加快资金回笼。二是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协商，对

到期债务进行展期或倒贷，缓解集中还款的压力。三是司法清收，

支行 抵押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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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账龄在两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集中诉讼，目前已经取得较好成效。

四是开展结算大会战，在施项目落实阶段性结算和资金回笼，已

峻未结项目落实到人限期完成结算与回款，最大限度减少资金占

用。五是强化管理，目前，公司成立财务委员会、公司治理委员

会和运营委员会，统筹管理，降本增效，集中资源办大事。首先，

公司正在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和协商，办理续贷或展期、不断加强

催收清欠力度，加快资金回笼等手段正在逐步化解如上事项对公

司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实际控制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对你公司相关债务

承担担保责任的具体情况及原因，实际控制人相关行为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4.1.1条的规定，并说明你公司已采取措施的具体情况及相关进

展。 

回复如下：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中关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中要求披露的内容提到“有履约能力而

不履行”，经公司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因与华融海胜航信（天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西部（银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等单位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先后被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绍增先生作为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主债务人）上述债务的担保人，其名下的相关财产先后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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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人民法院查封、冻结；目前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作为主债务人

正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处理，上述案件尚未被人民法院终结执

行，仍在执行过程中，因此郭绍增先生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相关财产已被强制查封、冻结，其不属于因自身有履行能

力而拒不履行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绍增先生严格依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4.1.1条的规定，遵守

法律法规、本指引、本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郭绍增先生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维护

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滥用控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牟取非法利益

的情形。 

    公司一方面正在积极与相关机构沟通和解，解决相关债务问

题；另一方面，积极向法院申请解除相关强制执行措施。同时公

司将不断通过外部融资、清收回款、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多项措施

筹集资金，偿还债务，争取早日解除相关债务问题。 

问题三.你公司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上半年应收款项

（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及合同资产）期末余

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76.58%、545.21%、3,135.20%，且

应收款项账龄较长。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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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主营业务模式、信用政策、结算条款等说明应收

款项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原因，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

策的情形，期后回款情况，以及对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影响。 

回复如下： 

1、主营业务模式   

公司业务模式主要有 PPP、EPC 和传统招标、投标的发承包

模式。公司 EPC 业务模式主要包括 EPC、EPC+F、EPC+O、EP+CM 

等类型。公司传统招标、 投标的发承包模式主要是施工总承包

类型。公司项目的主要运营模式为“先施工，后回款”。 即由

公司先垫资施工，工程完工后业主方根据合同条款分期支付工程

款和投资收益。 

2、信用政策 

公司承接的 PPP 项目、EPC 项目施工周期约为 2-5 年，工

程完工且经业主方验收审计结算完成后，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由业

主方回款；PPP项目按 5-20 年不等的时间分期支付工程款和对

应的投资收益。 传统项目按施工进度回款，竣工后回款至 60%，

经审计或观测期结束后回尾款；公司严格遵循行业信用政策，在

报告期不存在放宽信用政策的情形。 

3、结算条款 

公司按不同项目类别根据与业主的合同约定进行结算及回

款。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应收账款科目为“企业拥有的、无

条件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因此应收账款科目中所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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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按照合同约定，达到回款条件应向业主方收取的款项。 

4、客户性质及履约特性 

公司主营业务对应的客户主要为政府单位、国有企业等，该

类客户具有良好的信用资质，履约意愿较强，应收账款的回收不

存在重大风险。但实际履约过程中，该类客户款项受暂时性的资

金困难制约，结算受内部审批流程影响，导致付款时间推迟，结

算时间较长。 

5、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对外提供工程建造劳务的账务处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根据已完成劳务的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履约进

度按照已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或已完成的工作

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于业

主结算部分即已经取得无条件收款权的，确认为应收账款，其余

部分确认为合同资产。  

受宏观经济形势及金融环境变化影响，公司报告期收入有大

幅下降。同时，由于公司工程项目逐年增多，公司垫资增加加之

甲方回款周期延长或回款困难、结算延后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合

同资产余额处于较高水平，出现了累计应收余额以及合同资产余

额占当期收入的比重畸高现象。 

基于所属行业的特点，由于收入的确认与应收账款的确认不

同步，应收账款与收入变动不存在匹配性。对于那些回款时间长，

存在部分回款滞后的项目，以及因业主资金困难或条件变化，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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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 PPP 项目回款周期长致使回款严重滞后甚至回款可能性不

确定的情况，甚至对预计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公司已按会计准

则规定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均按照

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预期信用损失

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

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

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应收账

款组合

1 

本组合为除组合 2 及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之外的应收账款，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账

款计提比例作出最佳估计，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

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

款组合

2 

京蓝科技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组合 

截 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 ， 应 收 账 款 期 末 余 额

1,696,453,938.79 元，其中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51,609,808.69 元，详见下表： 

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天津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21,409,514.50 121,409,514.50 100.00%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某水务局 60,488,916.70 30,244,458.35 50.00%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营口市某水利局 43,875,432.07 43,875,432.07 100.00%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营口某置业有限公司 24,024,422.86 24,024,422.86 100.00%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某水利局 23,873,385.87 17,588,340.00 73.67%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天津某景观有限公司 16,934,405.99 9,932,754.00 58.65%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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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2,406,648.92 2,406,648.92 100.00%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天津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51,435.00 2,051,435.00 100.00%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6,802.99 76,802.99 100.00% 预计收回可能性较低 

合计 295,140,964.90 251,609,808.69   

按组合一计提的坏账准备 336,193,953.01 元，账龄分布详

见下表： 

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265,046,840.04 2,650,468.40 1.00% 

1 至 2 年 298,882,598.90 29,888,259.89 10.00% 

2 至 3 年 493,104,901.47 98,620,980.29 20.00% 

3 至 4 年 169,524,276.08 50,857,282.84 30.00% 

4 至 5 年 41,154,791.65 20,577,395.84 50.00% 

5 年以上 133,599,565.75 133,599,565.75 100.00% 

合计 1,401,312,973.89 336,193,953.01  

 

6、期后回款情况以及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影响 

截至 2022 年 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69,645万元。

报告期回款 20,911 万元，其中期后回款 9,624 万元。其余应收

款项在陆续回款中，经营性现金流情况稳定。随着公司清收工作

的不断推进，经营性现金流情况将逐渐得到改善。 

（二）说明账龄较长的应收款项的主要交易对方及其信用风

险、款项性质、账龄较长的原因，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及计提坏

账准备的具体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规。 

回复如下：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按账龄情况，列示如下： 

账龄 期末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271,331,885.91 

1 至 2 年 309,806,938.90 

2 至 3 年 700,284,8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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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应收账款中，三年以上应收账款金额为 41,503 万元。

其中，账龄三年以上主要应收款项余额共计 17,026 万元。如下

表所示，交易对方及其信用风险、款项性质、账龄较长的原因，

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及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3 年以上 415,030,287.08 

3 至 4 年 206,714,040.35 

4 至 5 年 51,580,179.66 

5 年以上 156,736,067.07 

合计 1,696,453,938.79 

序

号  
 交易对手  

 款

项性

质  

 信用

风险  
 期末余额  

 其中三年以

上应收款余

额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坏账

准备

计提

比例

（%）  

 账龄较长的原因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

充分  

1 

 某土地储

备中心  

 工

程款  

 信 用

风险较

低  

 76,656,276.76  
    

47,252,481.11  
   20,056,503.46  

   

26.16  

履约相对有保障（依据：本公司根据以

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账款计提比例作出

最佳估计，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

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故按账龄组合对 其计提坏账准备。 

2 

 某水利局  
 工

程款  

 信 用

风险高  
43,875,432.07 

    

23,504,873.83  
43,875,432.07 

 

100.00  

公司多次催收，对方不予配合，经评估

其款项预计无法收回，故对其单项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3 

 某城实投

资有限公

司  

 工

程款  

 信 用

风险较

低  

36,543,674.84  
    

36,543,674.84  
   10,963,102.45  

   

30.00  
履约相对有保障（依据同上），故按账龄

组合对 其计提坏账准备。 

4 

 某置业有

限公司  

 工

程款  

 信 用

风险高  
24,024,422.86 

    

24,024,422.86  
24,024,422.86 

 

100.00  

公司多次催收，对方不予配合，经评估

其款项预计无法收回，故对其单项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5 

 某生态城

市政景观

有限公司  

 工

程款  

 信 用

风险高  
16,934,405.99 

    

16,934,405.99  
9,932,754.00  58.65  

项目 2019 年出现大面积死苗，部分苗

木成活率未达到业主要求，与业主沟通

无效。经评估部分款项预计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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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坏账计提政策，对于有客观证据表明明显存在减值

迹象且有重大回收风险的项目的应收账款，已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其他项目应收账款，虽然仍存在逾期情形，但不存在重大回

收风险，且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已充分反映相关应收款项

的风险情况。其中对于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项目，逐一评估。对

于账龄较长，客户履约能力和意愿发生明显不利变化，逾期金额

较大且经多次催款无法取得效果等明显存在减值迹象的工程项

目的应收款项，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确定应收款项最高损

失率，计提全额单项减值准备。通过上表列示，公司对账龄较长

的应收款项均根据客户目前经营状态及未支付原因进行逐项分

析评估，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四．你公司于 2022年 6 月 1日披露的《京蓝科技 2021

故对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6 

某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

款 

信用风

险高 
8,609,397.53 8,609,397.53 8,609,397.53 100.00 

该笔款项已走法律诉讼程序催收，并收

到胜诉判决。业主上诉中，经评估其款

项预计无法收回，且该笔应收款项账龄

已达 5 年以上，故对其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7 

中国某（集

团）有限公

司 

工程

款 

信用风

险较低 
7,974,477.54 7,974,477.54 3,875,343.26 48.60 履约相对有保障（依据同上），故按账龄

组合对 其计提坏账准备。 

8 

某建设有

限责任公

司 

工程

款 

信用风

险高 
5,415,418.76 5,415,418.76 5,415,418.76 100.00 

公司多次催收无果。经评估其款项预计

无法收回，且该笔应收款项账龄已达 5

年以上，故对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合计  

  

220,033,506.35 

 

170,259,152.46 

 
133,754,0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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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包

括你公司子公司北方园林在内的多名相关方。一审判决，北方园

林等相关方在担保范围内对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部欠款（含贷款本金 8700万、利息 454.38万及复利、罚

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北方园林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讼被驳

回，且滨海农商行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你公司已向天津市高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改判判决结果，并取得《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由于再审结果可能使得强

制执行发生改变，北方园林承担担保责任事项尚不明确。请你公

司说明上述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子公司承

担担保责任及对你公司将产生的影响，你公司拟进一步采取的措

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如下： 

上述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如下： 

经核实北方园林已收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2）津民审 753 号。裁定驳回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

司的再审申请。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在京蓝科技收购北方园林的收购过渡期

内，高学刚的行为严重超越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担保事项实

质上是高学刚等人利用收购交割过渡期间隙，通过恶意隐瞒、伪

造虚假决议文件所故意实施的侵害北方园林、京蓝科技利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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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滨海农商行在明知北方园林股东会决议是由高学刚等无权利

人做出的无效决议情况下，仍与北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其办理

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其行为存在主观恶意，属于自甘风险，应自

行承担全部不利后果。 

如上事件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如下： 

鉴于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之被告七（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京蓝科技 22603153 股股份质押给本案原

告滨海农商行（质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质押担保

范围内优先受偿），且被告高学刚、应泽从、鲁军、兰友公司均

需在担保范围内对创业市政公司的全部欠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因此，本次诉讼事项给公司造成的实际影响目前仍具有不确定性；

而且为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目前北方园林已经向检察院提起

了申请抗诉的相关程序，后续基于申请抗诉相关程序的推进本次

诉讼的结论可能发生改变，北方园林及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鉴于北方园林及京蓝科技都是如上事项的受害者，为维护全

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已经聘请专业律师向检察院提起了申请抗

诉的相关程序。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件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问题五.半年报显示，你公司作为被告涉及多起诉讼（仲裁）

案件，涉及金额约为 6.79 亿元，部分诉讼（仲裁）已审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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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具判决结果，其中多起诉讼案件判决你公司履行赔偿，但你

公司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为 0。 

（一）请你公司说明针对诉讼（仲裁）案件未计提预计负债

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如下： 

1、本公司或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中，涉案金额为 8 万元。

预计此类案件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2、在公司或子公司作为被告、被执行人案件中，尚未开庭、

判决或裁定尚未生效的案件中，涉案金额 14,731.44 万元；已达

成调解的案件中，涉案金额 2,187.14 万元；已作出判决或裁定

的涉案金额为 50,959.1 万元。 

诉讼(仲裁)

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及账

务处理情况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2021年 10月

13 日，公司

收到天津三

中院发出的

传票、民事

起诉状等诉

讼文书，天

津滨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滨海农商

行”）就北

方园林未能

如期归还

234,000,00

0 元借款本

金及利息等

事项，向天

津三中院提

起诉讼。目

前已收到天

津三中院出

23,400 

否。公司已

按会计准则

要求，计入

短期借款科

目，无需计

提预计负

债。 

目前该案件

一审已开庭

审理完毕并

已收到天津

三中院出具

的《民事判

决书》

（（2021）津

03 民初 3499

号） 

判令北方园

林履行还款

义务。经公

司初步测

算，因本次

诉讼导致本

笔债务产生

的额外费用

（包含罚

息、复利、

律师费等费

用，不含本

金及应付利

息）增加

1,944.38 万

元，即预计

减少公司本

期利润总额

1,944.38 万

元，最终影

响金额将根

据各被告对

本判决书的

滨海农商行

已经申请强

制执行。 

2021年 12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

号：

2021-115、

2021-141） 



23 

具的《民事

判决书》

（（2021）津

03 民初 3499

号） 

执行完成时

间及会计师

审定的数据

为准。目前

尚无法判断

各被告对判

决结果的执

行完成时

间，因此对

期后利润的

具体影响暂

无法判断。 

1、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分

行向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

人民法院起

诉京蓝沐禾

节水装备有

限公司等共

七个被告

人，目前案

件处于一审

开庭阶段； 

2、京蓝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及京蓝沐

禾节水装备

有限公司等

为被告； 

涉案金额

98825939. 

97 元 

9,882.59 

否。公司已

按会计准则

要求，计入

短期借款、

应付利息科

目，无需计

提预计负

债。 

目前案件处

于一审开庭

阶段 

京蓝沐禾节

水装备有限

公司已委托

专业律师积

极应诉，后

续审理结果

存在不确定

性。 

目前案件处

于一审开庭

阶段 

2022年 08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

号：

2022-101） 

潍坊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诉 天津北

方创业市政

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京

蓝北方园林

（天津）有

限公司、中

天生态基础

设施建设

（天津）有

限公司、潍

坊尚北工程

管理有限公

12,641 

是。公司根

据判决结果

于 2022 年三

季度计入营

业外支出并

计提相应的

预计负债。 

【(2021)鲁

07 民初 458

号】一审判

决 

京蓝沐禾节

水装备有限

公司已委托

专业律师积

极应诉，后

续审理结果

存在不确定

性。 

一审判决 
2022年 08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

号：

20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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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公司及子公司京蓝沐禾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起诉，涉及案件金额约为

9,882.59 万元，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下达开庭传票；你公司子公司北方园林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被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起诉，涉案金额约为

12,641 万元，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

下达开庭传票。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就上述诉讼事项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如适用）。 

回复如下： 

京蓝沐禾于 2022 年 8 月中旬收到关于京蓝沐禾与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民事调解

书》。北方园林于 2022 年 8月中旬收到北方园林与潍坊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民事

判决书》。 

因疫情持续反复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送达迟延，公司收到如

上相关案件开庭传票时间存在滞后的情况，且鉴于开庭传票送达

后仍存在对方撤诉、审前调解等不确定因素。因此公司在如上案

司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本报告期发

生的未达到

重大诉讼披

露标准的诉

讼、仲裁

——他人诉

本公司（含

下属公司） 

21954.76 

除与滨海农

商行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

案件相关事

项计入营业

外支出并计

提相应的预

计负债外，

其他无需计

提预计负

债。 

部分已审理

完毕出具判

决结果，部

分未开庭或

撤诉、调解 

公司正在积

极解决各诉

讼事项，不

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

造成重大影

响 

部分执行完

毕，部分尚

未到执行阶

段或正在执

行中 

 

部分已在巨

潮资讯网披

露（公告编

号：

202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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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关程序及信息确定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即公司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对如上案件的相关情况及实质进展进行了详细披露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年 8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重大

诉讼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2-101、2022-102）。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问题一.半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为12,401.79万元、-26,041.42万元，同比分别下降71.34%、18.41%，。你公司2022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01.46万元，同比下滑164.88%；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7,211.55万元，较期初下降26.84%，其中受限金额为5,745.03万元；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190,201.22万元。此外，你公司已逾期未偿还的有息借款期末余额为116...
	（一）结合近年来主营业务经营状况、收入结构变化情况等，说明净利润持续为负、报告期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并分业务板块分析你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拟采取的提升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的相关安排，并提示相应风险。
	回复如下：
	1、因受到如下各方面因素影响造成了公司净利润持续为负、报告期收入大幅下滑，具体如下：
	（1）受房地产市场疲软，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5月~2022年8月，房地产价格整体呈现下跌态势。地方政府延缓土地出让或者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污染地块修复的招标进程比以往缓慢，部分地区市场招投标项目延迟招标甚至取消招标。
	（2）市场竞争加剧，最低价中标招标项目增多。
	央企、地方国企、私企等各路企业纷纷进入环境修复领域，
	市场竞争难度不断加大。而招标方过于强调成本，许多招标项目中标条款限定为最低价中标。公司为减少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等方面的隐患，严把投标入口关，主动放弃最低价中标项目的投标。造成市场份额受到压缩，进而造成营业收入下降。
	（3）新招标项目回款周期拉长，以垫资为主，回款不确定性增加，受制于资金筹措等因素，公司不得已主动放弃垫资金额大，垫资周期长项目的投标。
	公司核心业务以往所承接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苏州、温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项目以大型或超大型为主，而自2021年以来，上述地区招标的项目较少，其他地区招标项目占比较多，这些地区招标的项目多以垫资施工为主，部分项目整个施工周期过程中基本不支付进度款，而只是在项目竣工时一次性付50%-70%左右，垫资周期长达1.5至3年左右，受制于资金筹措等因素，对此类项目谨慎性投标或主动放弃投标，造成市场份额受到压缩。进而造成营业收入下降。
	（4）受到疫情持续反复的影响
	近年来国际国内疫情持续多点散发、多地频发，对公司前往各地进行市场开拓、开展商务活动、从事技术交流和推广，项目部安排生产经营、组织业主单位和专家进行竣工验收、应收账款回收等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降低了相关工作的成效。
	受疫情影响，工作人员和所需物资不能按时到达预计地点，大量原材料价格上涨甚至断供、货运周期也不断延长；甲方财政紧张，因此迟延支付对公司的应付款项，造成公司回款困难、工程成本增加、农民工工资支付困难；以上多种综合因素使公司作为承包方施工成本大幅上涨，资金回笼周期加长，资金紧张，毛利率降低。
	（5）受多种因素影响造成公司外部融资环境恶化，因此市场拓展和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自2020年9月以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造成公司融资环境恶化，外部融资规模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加之工程款回款周期的拉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司业务拓展。
	（6）燃气等动力费上涨，造成毛利率下降。
	自2021年以来，燃气、电力、柴油等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同时，钢材、运输、分包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上涨，造成毛利率下滑，进而影响净利润下滑。
	2、综上所述，疫情持续反复、宏观经济不利变化、市场流动性紧缩、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不利因素确实对公司业务开展及盈利能力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但基于公司在技术、人员、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加之公司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相关应对措施（详情如下），土壤修复业务板块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生态节水业务板块也同样受到如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不利影响，经营环境不甚乐观，但京蓝沐禾从事的生态水利行业潜在市场空间较大，且京蓝沐禾经过多年积淀拥有省级企业院士工作站和工程技术中心，具备年实施400万亩节水灌溉工程的产品制造生产能力。曾为全国节水行业的领军企业、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相关在手订单及项目亦正在实施中。截止目前京蓝沐禾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园林环境业务板块由于融资环境紧张、社会资本方资信变化、政府方承诺的配套投入未能兑现等因素造成项目回款受阻，资金流严重匮乏，加之原董事长高学刚涉嫌非法集资刑事犯罪的影响，北方园林目前已经丧失重新承接新项目的能力，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因素。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已经针对北方园林现有情况作出了一系列相应举措，包括但不限于清查项目，对项目进行分类，逐步进行项目清库处理；对公司各项资产进行清查，处置不良资产清偿债务；成立含外部律师在内的专业法务团队对涉诉事项进行统一处置，积极应诉，并及时起诉，针对高学刚等人的违法行为公司以及给北方园林造成的损失事项公司已经申请冻结了相应资产；精简人员，仅留有核心部门的核心人员；加大清收力度，对仍有清收可能性的应收账款集中清收。目前除少量人员工资外，北方园林无其他运营成本。
	3、公司拟采取的提升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的相关安排
	（1）土壤修复业务板块主动改变营业收入依靠单一污染场地修复领域，积极布局新领域市场
	公司土壤修复业务板块在稳定土壤及地下水修复这市场的同时，利用自身丰富项目施工管理经验和完善的环境修复技术体系，也在固体废弃环境污染治理、农田土壤环境综合治理、矿山生态修复等修复领域提前进行市场开发，技术研发，人才储备，目前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诸多技术成果，部分技术成果已经实现转化和项目落地。后续随着相关项目逐步落地将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2）加大工程款清欠工作力度，加速工程款回收
	针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余额高，回款未达预期这一现象，成立以业务板块总经理为组长，财务部、商务部、项管部、工程技术部、法务部等部门分管副总经理为副组长的清欠工作组，推动在施项目的验工计价，完工项目竣工验收，已验收项目的竣工决算，已结算的项目的催收工作，安排专人逐一梳理每一笔应收账款的存在的背景及原因，针对不同的项目情况，采取发催款函、协商、起诉等不同的催收措施和应对策略，加快工程款的回收，以支撑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开拓新项目需求。公司资金紧缺的情况逐步得到缓解后将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开拓新的项目进...
	（3）签订集采协议，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与资金实力较强的供应商签订集采协议，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和互利双赢的关系，让利于具备垫资实力的供应商，在协议中约定较长的付款周期，转移资金支付压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推动项目施工正常开展，实现资金良性循环这一目标。
	（4）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工作效率
	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引进外部先进的管理理念，结合内外部人才培训活动，形成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了高素质、专业化的管理和施工团队，通过管理创新，提升工作效率，同时，通过优化人才结构，进一步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
	（5）加大技术研发和设备开发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降低成本。
	公司研发活动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节能降耗为目标，公司成立技术管理委员会，制定研发目标与工作计划，对研发项目的选题、立项进行严格把关，对研发过程进行多角度考核，对研发项目的结题和验收与科技成果挂钩。同时，与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不断提高研发技术实力。
	综上所述，在面对内外部各种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公司一如既往的注重履约管理、注重工程质量，同时积极开拓新业务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提升核心竞争力等，采取了“稳发展”的发展策略。
	（二）结合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及货币资金余额下滑、资金受限情况、一年内到期有息债务规模较大且存在大额逾期债务等，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实际可动用资金情况、短期及长期偿债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充分揭示流动性风险。
	（1）报告期经营性现金流为-10,014,608.01元。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及业务拓展因受到多种因素的不利影响（详情请见问题一相关回复内容），造成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等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减少，因此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下滑。同时，为降低经营性现金流量减少给公司造成的资金压力，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依据回款情况量入为出，尽可能压缩对外付款规模，压缩管理费用支出等（详情请见问题一相关回复内容）。
	（3）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323,924,488.30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286,250,138.83 元，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31,997,833.12元，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 5,676,516.35元。主要为长期借款，占比88%。
	短期借款1,578,087,730.39元。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 970,056,699.89 元。长期借款合计557,599,235.94元，已逾期未偿还的长期借款总额为 195,473,815.91 元。短期借款、长期借款逾期总额为1,165,530,515.80元。其中短期借款逾期占比61%，长期借款逾期占比35%，整体逾期金额占比55%。
	（三）2022年6月30日至你公司财务报表披露日，你公司新增1笔逾期债务，涉及金额为15,202.54万元。请说明新增逾期债务的具体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并核实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逾期债务。
	回复如下：
	新增逾期债务债权人为北京创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能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能科”）为满足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以部分应收账款进行抵押向北京创飞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融资，如上逾期债务本金金额为152,025,399.00元，逾期时间为2022年7月20日（为2022年半年度报告期后事项）。公司已于2022年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其他逾期债务情况请见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北方园林、兴...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新增逾期债务如下：                                                 单位：万元
	问题二.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多家控股子公司于2021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中，实际控制人因为你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而产生连带清偿责任，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请你公司说明：
	（一）你公司及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后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是否出现生产经营停滞、融资受限等情形，相关子公司是否为你公司重要子公司，你公司消除上述影响的应对措施。
	回复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北方园林、京蓝沐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后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未造成实质不利影响，公司未出现生产经营停滞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后确实造成了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融资受限的情况，截至目前，北方园林和京蓝沐禾分别为公司园林环境业务板块及生态节水业务板块的重要子公司。为消除公司及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事项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公司积极寻求多种途径并采取多种方法化解相关风险。公司已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一是成立专项清收清欠工作组，专职负责各业务板块应收账款的清收工作，加快资金回笼。二是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协商，对到期债务进行展期或倒贷，缓解集中还款的压力。三是司法清收，对账龄在两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集中诉讼，目前已经取得较好成效。四是开展结算大会战，在施项目落实阶段性结算和资金回笼，已峻未结项目落实到人限期完成结算与回款，最大限度减少资金占用。五是强化管理，目前，公司成立财务委员会、公司治理委员会和运营委员会，统筹管理，降本增效，集中资源办大事。首先，公司正在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和协商，办理续贷或展期、不断...
	（二）实际控制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对你公司相关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具体情况及原因，实际控制人相关行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4.1.1条的规定，并说明你公司已采取措施的具体情况及相关进展。
	回复如下：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关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中要求披露的内容提到“有履约能力而不履行”，经公司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因与华融海胜航信（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部（银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等单位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先后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绍增先生作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主债务人）上述债务的担保人，其名下的相关财产先后被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查封、冻结；目前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作为主债务人正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处理，上述案件尚未被人民法院终结执行，仍在执行过程中，因此郭绍增先生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绍增先生严格依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4.1.1条的规定，遵守法律法规、本指引、本所其他规定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郭绍增先生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滥用控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牟取非法利益的情形。
	公司一方面正在积极与相关机构沟通和解，解决相关债务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向法院申请解除相关强制执行措施。同时公司将不断通过外部融资、清收回款、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多项措施筹集资金，偿还债务，争取早日解除相关债务问题。
	问题四．你公司于2022年6月1日披露的《京蓝科技2021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包括你公司子公司北方园林在内的多名相关方。一审判决，北方园林等相关方在担保范围内对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欠款（含贷款本金8700万、利息454.38万及复利、罚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北方园林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讼被驳回，且滨海农商行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你公司已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改判判决结果，并取得《天津...
	回复如下：
	上述诉讼事项的最新进展如下：
	经核实北方园林已收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津民审753号。裁定驳回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在京蓝科技收购北方园林的收购过渡期内，高学刚的行为严重超越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担保事项实质上是高学刚等人利用收购交割过渡期间隙，通过恶意隐瞒、伪造虚假决议文件所故意实施的侵害北方园林、京蓝科技利益的行为。滨海农商行在明知北方园林股东会决议是由高学刚等无权利人做出的无效决议情况下，仍与北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其办理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其行为存在主观恶意，属于自甘风险，应自行承担全部不利后果。
	如上事件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如下：
	鉴于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之被告七（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京蓝科技22603153股股份质押给本案原告滨海农商行（质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质押担保范围内优先受偿），且被告高学刚、应泽从、鲁军、兰友公司均需在担保范围内对创业市政公司的全部欠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因此，本次诉讼事项给公司造成的实际影响目前仍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为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目前北方园林已经向检察院提起了申请抗诉的相关程序，后续基于申请抗诉相关程序的推进本次诉讼的结论可能发生改变，北方园林及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鉴于北方园林及京蓝科技都是如上事项的受害者，为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已经聘请专业律师向检察院提起了申请抗诉的相关程序。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件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问题五.半年报显示，你公司作为被告涉及多起诉讼（仲裁）案件，涉及金额约为6.79亿元，部分诉讼（仲裁）已审理完毕并出具判决结果，其中多起诉讼案件判决你公司履行赔偿，但你公司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为0。
	（一）请你公司说明针对诉讼（仲裁）案件未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如下：
	1、本公司或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中，涉案金额为8万元。预计此类案件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2、在公司或子公司作为被告、被执行人案件中，尚未开庭、判决或裁定尚未生效的案件中，涉案金额14,731.44万元；已达成调解的案件中，涉案金额2,187.14万元；已作出判决或裁定的涉案金额为50,959.1万元。
	（二）你公司及子公司京蓝沐禾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起诉，涉及案件金额约为9,882.59万元，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8日下达开庭传票；你公司子公司北方园林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被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起诉，涉案金额约为12,641万元，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6日下达开庭传票。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就上述诉讼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适用）。
	回复如下：
	京蓝沐禾于2022年8月中旬收到关于京蓝沐禾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民事调解书》。北方园林于2022年8月中旬收到北方园林与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民事判决书》。
	因疫情持续反复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送达迟延，公司收到如上相关案件开庭传票时间存在滞后的情况，且鉴于开庭传票送达后仍存在对方撤诉、审前调解等不确定因素。因此公司在如上案件相关程序及信息确定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即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如上案件的相关情况及实质进展进行了详细披露（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2-101、2022-102）。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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